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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财经大学教务处文件
吉财大教字〔2024〕24 号

吉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质量标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是本科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，

也是衡量高校本科教育教学水平、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、

认证毕业资格与学位资格的重要标准。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质量，特修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质量要求

（一）选题质量要求

毕业论文题目应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，应与所修

读专业有密切关系；应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，难易程度要符

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和现有条件；应以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

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。

（二）写作规范质量要求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应注意书写规范，文字表达清晰、准

确、流畅，标点正确，语句通顺；中文摘要具有概括力，语

言精炼明确，关键词贴切，英文摘要翻译准确；其他书写规

范和格式要符合《吉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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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要求。

（三）内容论证质量要求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正文内容应做到文题相符、概念准

确；结构合理、层次分明、合乎逻辑；论点鲜明、论据充分、

论述完整。

（四）能力水平质量要求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应当反映出学生调查研究、文献检索

与综合评述的能力；对本学科专业所学基础知识、基础理论、

基本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；方案设计，论证、分析比较的能

力；撰写与表述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能力。

（五）答辩质量要求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要准备充分，陈述清楚，回答问

题清晰准确。

二、评价标准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最终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

不及格五级评价。通过终稿检测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其答

辩成绩为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最终成绩，未通过终稿检测

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认定为不及格。

具体评定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优秀

同时符合以下要求者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可以评定为

优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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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体现综

合训练基本要求，难度及工作量较大。

2.能熟练查阅有关文献资料，并形成高质量的文献综述；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内容正确，观点鲜明，能够准确运用所学

知识和相关概念，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性；过程设

计合理，研究方法得当，数据可靠；论述充分，层次分明，

逻辑性强，分析力强；文章结构合理、均衡，符合论证体系

要求；表达准确清楚，无病句，书写规范，标点符号使用正

确，篇幅适中。

3.学生答辩时，能熟练地、准确地回答全部问题。

（二）良好

同时符合以下要求者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可以评定为

良好：

1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体现综

合训练基本要求，难易程度适中，体现一定的工作量。

2.能较为熟练的查阅有关文献资料，并形成较高质量的

文献综述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较强，能较为系统地运用有关

理论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；过程设计较为合理，研究方法较

为得当，数据可靠；有一定的见解，观点正确，论述较为充

分、层次较为合理，逻辑性较强，分析力较强；文章结构较

为合理、均衡，符合论证体系要求；表达比较准确清楚，无

病句，书写比较规范，标点符号使用正确，篇幅适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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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生答辩时，能熟练、正确地回答大部分问题。

（三）中等

同时符合以下要求者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可以评定为

中等：

1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基本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体

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，难易程度及工作量一般。

2.能够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形成完整的文献综述；综合运

用知识能力一般，运用有关理论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

一般；过程设计基本合理，研究方法基本得当，数据基本可

靠；能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观点基本正确，论述基本充分；文

章结构基本合理、均衡，基本符合论证体系要求；表达基本

准确，无病句，书写基本规范，篇幅比较适中。

3.学生答辩时，基本上能正确地回答大部分问题。

（四）及格

同时符合以下要求者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可以评定为

及格：

1.基本符合专业培养目标，综合训练体现较差，难易程

度及工作量一般。

2.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水平基本合格，概括形成文献综

述的能力较弱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所学知识，概念使用

基本适当，但显得基础不够扎实；过程设计、研究方法的合

理性较差，数据基本可靠，资料运用不够恰当，缺乏说服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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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进行一定的分析论述，逻辑性较差，能提出自己的看法，

观点无大的错误；文字基本通顺，勉强符合书写规范。

3.学生答辩时，基本上能正确地回答部分问题；或经启

发后才能答出，回答问题较肤浅。

（五）不及格

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应评定为不

及格：

1.未能按时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
2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概念不清、观点不明确，文不对题，

前后矛盾。

3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在答辩前重复率复检仍未达到要求。

4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终稿重复率检测未达到要求。

5.未参加答辩的学生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阅成绩为

不及格。

6.学生答辩时，存在原则性错误，经劝告仍不能改正；

无故未参加答辩的，以及严重违反答辩纪律的。

7.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上传终稿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
三、质量保障

（一）学校通过开展问卷调研、召开师生座谈会、抽检

等形式对全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组织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对

典型经验做法加以推广，如若发现问题督促学院立即制定整

改措施并跟踪整改进度。各学院应成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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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组，对各专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基本情况及学院管

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，形成学院自查报告。

（二）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，其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按上

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参加下一学年度的论文抽检。教务处通

报抽检结果后，对于抽检结果评定为“存在问题”的论文，

需组织相关学院召开工作会议、制定整改方案。“问题论文”

所在学院须组织学生限期进行改正。

（三）对于学生抄袭、伪造、篡改、代写、买卖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，或通过不当技术处理导致系统无法进行正确的

查重检测等违纪问题，按照《吉林财经大学落实教育部<学位

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>实施细则》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指导教师是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审查的第一责

任人，在指导论文过程中应该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，

认真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，倡导诚实守信，坚决反对弄虚作

假。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如发生学术作假行为或论文

指导过程中出现其他教学过失过错行为，并给学校声誉造成

不良影响的，按照《吉林财经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《吉林财经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文

件予以处理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吉林财经大学本

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标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吉财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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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字〔2023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二）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吉林财经大学教务处

2024 年 10 月 21 日


